
115年宜蘭縣展翼飛揚脫貧計畫申請書

編號：            本表請由學生自行填寫
（編號請勿填寫）

申請日期：115年   月   日

申 請人
(學生)

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
身分證
字號

申請人
福利身分

□低收入戶    □中低收入戶

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（住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生行動）：

戶籍地址

居住地址
□同戶籍地

聯 絡 人 關係 聯絡電話：

1.家庭成員狀況：

稱謂 姓名 年齡
工作或
就學現況

每月
收入

未就業
原因

稱謂 姓名 年齡
工作或
就學現況

每月
收入

未就業
原因

1 6

2 7

3 8

4 9

5 10

2.申請人就學狀況：

（1）□國一生 □國二生 □國三生 □高一生(或專一生)

（2)目前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工讀狀況：

（1）目前是否有工讀：□是，平均每月工讀薪資________元  □否，目前無工讀

（2）若暑假有工讀機會是否願意參加：□是      □否

4.財務狀況：

（1）目前每月零用金約為               元

（2）目前是否有儲蓄習慣：□是，每月儲蓄金額約            元 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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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戶內兄姊是否曾參加過本府第4期儲蓄夢想~圓夢踏實脫貧計畫：□是      □否

6.想參加本計畫的原因?請說明：(字數需100字以上，不含標點符號)

7.本計畫規定每月定期定額儲蓄1,000元，規劃每月        日前完成儲蓄

8.承上，儲蓄收入來源：

 □申請人工讀收入 □家長給的零用金 □申請人原有存款 □政府社會福利補助款 

  □民間單位補助款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□我知悉每年須參加社會處舉辦之課程研習(每年至少參加4堂共12小時)

10.□我知悉每年須完成至少12小時志願服務工作(須自己找尋符合計畫規定之單位)

      □目前已有固定在做志願服務  

      □目前無做志工，但現就讀學校可報名做志願服務

11.本計畫之儲蓄資金限定申請人於就學、就業、創業、職業訓練用途，未來如何規劃，請

說明：(字數需100字以上，不含標點符號)

12.申請人參加本計畫期待能學習到什麼?(字數需100字以上，不含標點符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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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請申請人務必確實填寫(勾選)每一欄位資料，若有缺漏未填寫(勾選)或未達 100字以

上者將視同未符合資格。

★因事關申請權益，請務必再次檢視上述各項欄位資料是否已確實填妥。

※備註及切結

1.申請人及家長(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)已確實瞭解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取消參加

資格之外，政府相對提撥款亦不予撥付：

(1)於參加計畫期間申請人戶籍遷至外縣市者。

(2)未依規定每月定期定額儲蓄1,000元(例如當月未存或預繳)，當年度累計達3次者。

(3)年度未依規定完成課程研習或志願服務時數者。

(4)計畫期間中途自願退出者。

(5)所提供之資訊有任何隱瞞或不當之情事。

(6)該帳戶額外存入其他金額、提領或其他如強制執行、支付其他費用支出。

(7)其他相關因素致使計畫無法進行者。

2.已瞭解未來儲蓄金使用之用途以就學、就業、創業、職業訓練為限。

3.倘經錄取參加本計畫者，可配合計畫規定新開立一金融機構之帳戶供儲蓄使用。另需每

月定期提供予社會處檢視儲蓄狀況。

4.申請人及家長(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)已詳閱計畫書內容並知悉相關規定，並確認以

上所填資料為真實，如故意隱匿或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相關法令之後果，自願退出計畫

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【簽章】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
家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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